
在對中共領導的鄉村革命的研究中，現有成果多從政權對民眾的動員與整

合>手。讀者所看到的多是中共革命話語的構建過程及各級政權領導者的活

動，而普通民眾在土改中的行動過程與思想嬗變多隱而不彰。近年來，學界多

趨於運用原始檔案資料和口述訪談資料闡釋土改進程與鄉村民眾思想、行為的

互動關係，產生了一些頗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如郭于華、孫立平、李金錚、李

里峰等學者對土改時期中共在鄉村所施行的措施與民眾的心態、行為變遷等進

行的研究1，展示了傳統人際網絡和鄉土倫常等在革命進程中的表現，以及中共

通過階級劃分、「訴苦」運動等對鄉村的重塑。但在鄉村社會原有的人際關係如

何與革命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動員形式相互表µ，以及由此對土改進程所施加的

獨特影響方面，還有待學界更為系統深入的闡釋。

本文通過對土改時期兩個魯西南村莊原始檔案的梳理與解讀，透析不同村

莊的人際關係對土改進程施加的不同影響，展示宏觀革命運行背景下微觀鄉村

場域的複雜面相，以期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方面有所推進。

一　林堤村與艾村的土改歷程

本文所考察的兩個村莊分別是位於原山東省范縣（現屬河南省）境內的林堤

村和位於山東省鄆城縣城西南約三公里的艾村。按照學術慣例，本文所涉及的

村名和人名均為化名。

（一）林堤村土改歷程

林堤村分兩街，東為合心寨，西為林堤。原為一村，但民國初年一地主移

居村東，築圍牆，名為合心寨。抗戰八年中，地主統治仍完整保存，中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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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插進去。村莊原統治人物有：土改前佔有土地90餘畝，放高利貸、為人吝

嗇、「白天借不出乾燈」的地主林偉卿；出身貧農，土改前佔有土地90餘畝，經

營商業，長於交際的地主、土匪林尊耀；曾任里長、鄉長的地主林立五；有貪

污行為，並向國民黨軍隊報告共產黨軍隊情況的原村長林尊來；與土匪有較多

交往、並曾為國民黨武裝服務的中農林川會；合心寨大寨主，輩分最長、年齡

最大的族長林鵬化等2。

土改積極份子林尊東：家µ很窮，父母種半畝墳地，住看墳的小屋。林尊

東的父親，秋天到地µ偷莊稼，被大雨淋病而死；母親給地主做飯、拾莊稼、

偷莊稼，年輕時和林偉卿通姦，以後和郵局王局長通姦；兄弟四人還有一妹。

林尊東1910年生，1927年當土匪，後在張宗昌混成旅的卞團當兵，攜槍逃回，不

久去東北地區幹苦力、當兵，1942年秋回村。1944年群眾運動時，他參加林堤

農會，領導鬥爭林偉卿、林尊耀等人。群眾運動被壓下去之後，林尊東先後到

別村開牛肉鍋店、做小生意。1947年春，土改開始後，林尊東夫婦回村領導土

改；林尊東之妻在第一任丈夫死後改嫁被騙為妾，不甘逃出，1943年經介紹與

林尊東結婚，1944年在合心寨組織了一個秘密婦會小組，為小組長；林尊保：

林尊東二弟，1913年生，「財迷」，初給林偉卿當佃戶，以後給另一家當佃戶；林

尊高：林尊東三弟，1923年生，原排行四，因老三被林偉卿的騾子踏死，故被稱

為老三，「從小好偷莊稼」，在縣民主政府當通信員，腿瘸不能幹重活3。

1947年初，土改開始，林尊東夫婦回村領導農會進行土改。此前清查浮

財，白天清查晚上送回，地主無損。林尊東回村後，對地主進行清查，清查出

的東西沒再送回。地主便「搜集材料，聯合一切與尊東有私恨者，竭力向我們駐

村幹部說尊東一家人的壞話，幾乎形成輿論包圍」4。幹部聽後將林尊東夫婦和

林尊保關起來反省。林堤群眾隨即消沉。不過幹部認為「尊東是個窮人，是積極

份子，雖有些缺德，還可以改造」，「於是把他們三人釋放了」5。之後林尊東更

積極地鬥地主。

後來，中共地區專署財政科進駐合心寨，地主再次羅列林尊東及其家人的

「罪狀」，向專署駐村幹部告發6，林尊東夫婦和林尊保再次被拘押。林尊東的對

手開農會訴苦，開會時，有人報告說林尊高回來了，並從牆外丟磚。「於是，全

體婦女要求對尊東全家處死，剪草除根」，「又把尊高、尊東他娘、尊東妹妹捆

起來了」7。六個中共土改幹部給縣長、縣委書記寫信，要求派人往林堤討論殺

林尊東之事。縣長派司法科長前去，在1947年4月14日上午召開會議。與會幹部

意見不一，最後仍通過決定殺林尊東、林尊保、林尊東之妻三人。同日下午，

舉行農會、婦會訴苦會，然後槍決了林尊東等三人。

林尊東等三人被殺以後，地主和一些幹部繼續要求殺其全家。縣委則認為

殺林尊東可能是敵對力量的有意陷害，故決定：（1）為林復仇；（2）發動群眾複

查；（3）逮捕罪犯審訊。6月10日，縣委重新進村調查，隨後決定殺林偉卿等四

個地主，其中林尊耀在逃，則殺其父、長兄、二兄、其妻、其二嫂、其子。同

時，經討論，認為殺林尊東的積極份子林尊來、林川紀、林尊路、林川一、林

尊坦、印更娘等大多是貧農，因與林尊東有私仇而被利用成為殺林積極份子，

應判刑，不應殺掉，這個意見被通過。7月17日，林偉卿等十三人被押解到貧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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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代表會址，周圍群眾「在群情激憤之下，將該十三個罪犯活活砸死」。到會貧農

代表、林堤群眾「再三要求處死」一名地區專署財政科幹部，最後該人也被交給

群眾，「亂棍打死」8。

（二）艾村土改歷程

鄆城縣艾村的土地革命則是另一種迥然相異的運作過程。

艾村的統治人物為四閭閭長李振文，大學畢業，曾任律師和縣財政科長，

是村政治活動的代表，在反奸訴苦時期領導反貪污運動，也曾領導過反政府運

動（反對農會的交鞋運動）；其下三個甲，都是其近支親信，四閭的村民「無人和

土改工作組說實話」9。其他活躍人物有：李振安，師範生，經常往來各集市之

間；李振立，高小學生，聽李振文指使；李仁正，老村長，與李振安關係較好。

1946年初，土改工作組進入艾村，由區委書記負責秘密動員佃僱農倒糧，

地主發覺後找到部分佃僱農布置勞工會，與工作組消極對抗。經過黨的動員，群

眾仍未發動起來，於是工作組轉變方式，「公開的在會議上揭發地主的敵對活

動」bk。部分地主逃亡或準備逃亡，但佃僱農仍不配合中共行動，於是工作組運

用行政力量召開佃僱會議，組成勞工會，同時把兩個比較突出的敵對份子扣押

起來。「群眾空氣變了，知道不倒糧不中，地主就退了一步」bl，和地主有關係的

淳才明、李民吉等出頭擔任勞工會長，工作組繼續號召倒糧，大部分村民白天

倒糧晚上送回，佃僱運動就此結束。共產黨在改革後建立的新體制，遭到部分

村民的抵制。村幹部也與村莊上層具有密切關係：村長與李振文等村莊上層關

係較好；骨幹組長、農會委員許玉田允許鬥爭對象賣改土地；其他中共村幹部

也多與村莊上層或國民黨政權有一定關係bm。

勞工會倒糧之後開始反奸訴苦，工作組組織由勞工會改組農會，勞工會會

員多對參加農會持消極態度。於是，工作組避開佃僱，用幾個積極份子深入到

群眾中，但群眾「對農會認識早已有些成見」。在群眾不能接受農會的條件下，

工作組宣布解散勞工會，組織清委會。隨後，工作組進行了兩次鬥爭，鬥爭對

象為過去的村長及部分地主，鬥爭果實的分配只限清委會會員。但會員「分地都

不願要」bn，村幹部與積極份子對鬥爭也不大情願。地主通過原來自家佃戶了解

家中情況的變化，「始終掌握其應有的力量，並沒有放棄其主動權」bo。鬥爭地主

後，有的佃戶秘密找地主恢復租佃關係；有的村民離開地主，做些無本生意，

如剝羊、賣青菜；有村民主要依靠做生意來維持家庭生活，甚至把地全荒起來

做生意bp。

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精神傳達下來

後，工作組開始組織大多數村民深入進行土改鬥爭。地主大多把家產變賣逃

亡，工作組繼續鬥爭，轉向中農「破壞者」開刀。如一婦女因與姊妹團吵架，便

被「捆吊三夜，並在身上糊糞桶的屎」bq。此種情況，連續不下四五次，逐漸引起

群眾不滿。

隨後游擊戰爭到來，國民黨軍隊在該村設軍民合作站，合作站成員多為艾

村村民，由於按照革命政權制訂的法律，很多人已經犯下死罪，於是劉鄧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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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河時，艾村發生大逃亡。劉鄧大軍過河後，該村發動群眾，組織復仇，工作

組在艾村「大逮大捕起來」br，逮捕槍決了村中三名還鄉團人員，造成群眾很大恐

慌，村中發生恐懼大逃亡。當逮捕地主、尚未處理時，拉鋸戰到來，地主逃往

濟寧，艾村幾乎成為無人村。拉鋸戰過去後，區幹部進行善後，提出中農政策

三大保證，但未見爭取到回來者bs。

隨後，工作組在村中召開大規模群眾大會，「一個月中，每天三晌⋯⋯如有

不到會者，場上每人〔被打〕一棍」；到會者不能隨便外出，並有嚴格的民兵崗

哨，「婦女有的解手就不能出去」。村民形成嚴重恐懼感，「基本群眾曾反映說：

『開的會要有一點好事，我是個丈人〔即岳父，在當地方言中有自辱之意〕！』」

村幹部說：「反過來掉過去，就那些，幾句話。『窮人沒啥吃，怎麼辦？』」bt

會議結束，工作組領導進行鬥爭，連鬥18家，其中2家被「拉滑子」處死，村民

紛紛逃亡。村中情況陷入更混亂的狀態，「已呈現無政府狀態，甚麼工作也難

推動」ck。

到1948年糾偏政策提出後，村中的逃亡仍未停止。工作組從1948年5月開始

召開被鬥爭戶會議，讓他們「積極的提意見訴苦」，隨後工作組對被錯鬥戶給以

一定補償。一中農摘了帽子後，心µ仍是接近國民黨；另一中農「是一勞動人

民，他很仇恨〔村幹部〕。逃亡出去被鬥，光想抽機報仇，他曾與工作組同志談話

說：『把村幹貪污的補償不好嗎？』工作組曾予以解釋說：『村幹也很困難，馬上

拿不出來。』他即進一步要求說：『押起來拉滑子，一定能拿出來。』」cl。地主李

民科在外逃亡，實在無法又回到家中，雖到家已三月，仍很害怕，「樹上的老鴰

一叫，他就很討厭，他就拿>秫秸追老鴰，直到現在，深恐把他扣押起來。」cm

端正政策完成後，村民凡經原來的地主允許種地的，「多少都送點租子」，逃亡

回村的地主，「光慌亂叫要吃飯，很熱情，現在比抗屬的地位高」cn。

二　人際關係與鄉村革命：一個微觀闡釋

由對林堤村與艾村土改歷程的考察可以發現，在中共政權建立或土改之

前，兩村地主、富農共佔有的土地情形分別為：艾村地主、富農共佔有村莊土

地的36.54%，中農佔有村莊土地的37.02%co；林堤村地主、富裕中農共佔有村

莊土地的36.99%，中農佔有村莊土地的32%cp。可見兩個村莊中地主、富農與中

農佔有土地大約相同。兩村的土改工作組都是通過進入村莊，進行土改動員，

發動農民起來鬥爭地主、富農，實現土地和物質資源的再分配，但具體革命運

作結果卻迥然有別。原因何在？筆者試從鄉村原有人際關係與革命運行的互動

加以闡釋。

村莊中的地主、富農與中下層農民，特別是土改積極份子之間，是否存在

>可以被利用的私人恩怨，這是影響土改進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孫艷紅在考察

冀北川村的土改歷程時曾指出：「村莊中不同家族、家庭、地緣集團等各方面的

力量借助國家所發動的土改運動，以階級鬥爭的名義進行>爭奪村莊權力或者

挾私報復的鬥爭。」cq從林堤村的土改歷程我們可看到，村莊原有統治者與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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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積極份子林尊東之間，存在>明顯的私人恩怨。林尊東的弟弟被地主試騾子時

踏死，僅給以微薄的補償，而林尊東的母親和妹妹，因生活困難分別與地主林

偉卿及其孫林川經通姦，這給林尊東帶來強烈的羞辱感。當然，如沒有革命運

動的出現，這種私人恩怨不太可能會劇烈升級，「合心寨，在地主眼µ原來是風

平浪靜的天下」cr。

即使林尊東與地主林偉卿等有私人恩怨，但當他經過當土匪、當軍閥兵、

出苦力等一系列經歷回村後，並未受到地主的嚴厲打壓，雙方的私人恩怨並未

明顯升級。即便在1944年經歷了林尊東領導群眾鬥爭地主的運動之後，雙方的

恩怨雖然開始升級，但仍遠未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林尊東仍能夠到外村去

做小生意，他的家人也未受到地主的報復。至1947年土改開始後，林尊東將土

改看成改變自身命運、向「仇人」復仇的歷史機遇cs，積極領導鬥爭地主，對他們

進行拷打、關押、拉滑子等肉體懲罰。於是，地主及其家屬發出了「林尊東你壞

血良心」的報復之聲ct，雙方的私人恩怨通過土地革命的政治運作而急劇升級，

直至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艾村，情形則完全相反。村莊µ原有的統治者與中下層民眾的關係較為

穩定，並不存在明顯的個人恩怨。地主大多將土地出租給和自己有較密切關係

的親戚或村民，佃戶多將租種地主土地視為地主的「恩惠」而非剝削行為。又因

艾村毗鄰縣城，無地、少地的村民亦能靠從事小生意維持家庭的生活而不必太

依賴於租佃行為，少有與鄉村上層因爭奪土地資源而發生緊張關係。當土改工

作組極力動員積極份子起來進行鬥爭時，他們面對的並不是多數農民的支持，

而是消極抗拒；甚至直到土改完成後，逃亡回村地主的聲望和地位仍遠高於土

改積極份子、抗屬。

鄉村原有統治者的人際關係如何及其對人際關係的運用策略，對他們在土

改中的自身命運甚至整個土改的進程，都具有重要影響。郭于華、孫立平認

為：「貧富之分、親緣之分和道德之分是農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世界的分

類。」dk斯科特（James Scott）通過對東南亞鄉村社會各階層關係的考察，指出鄉

村富裕者為避免村民的閒言，傾向於對親鄰顯示其仁慈大度，並積極組織地

方宗教活動，比平常人吸納更多依附者和下人，從而凸顯其聲望，鞏固其在地

方的地位；為富不仁者則會遭到村民的輕視和詛咒，從而失去其聲望和道義

立場dl。

在林堤村，原有的統治者及其附從者既剝奪下層民眾的「拾穗權」等權

利，在一定程度上又違反了鄉村社會「紳賢」的倫理規範，屬於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云的「贏利性經紀」。他們又在抗戰時期為國民黨政權辦事，抗戰勝利

後領國民黨軍隊進攻共產黨政權和武裝，帶有「壞」的品格和政治象徵，不能

贏得村莊廣大民眾的認同，其人際關係的維繫主要限於自身家族成員和部分

追隨者。

在艾村，原有統治者大多既是村莊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人物，同時又具有

較高的文化和管理水平。當偽軍或國民黨侵犯鄉村時，統治者便會自動組織起

來應付，以免村莊遭受更大的損失，當屬杜氏所言的「保護性經紀」dm，故不但能

夠擁有村莊上層的支持，亦能獲得村莊多數中下層民眾的認同。

鄉村原有統治者的人

際關係如何及其對人

際關係的運用策略，

對他們在土改中的自

身命運甚至整個土改

的進程，都具有重要

影響。林堤村原有的

統治者不能贏得村莊

廣大民眾的認同；艾

村原有統治者擁有村

莊上層和多數中下層

民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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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改中對人際關係的運用來看，在林堤村，當林尊東夫婦和尊東二弟、

三弟等積極份子領導農會進行土改，猛烈鬥爭原村莊統治者時，村莊原統治者

集合家族成員、與林尊東等有私仇的村民，甚至與自身有姦情的婦女羅織林尊

東及其家人的「罪狀」，向中共駐村幹部告發，直至將他們置於死地。而林尊東

夫婦、林尊東之弟等因品行和人際關係不佳，與部分中共駐村幹部關係不好dn，

甚至與家人關係亦不融洽do，亦使得敵對者更容易利用私人恩怨，陷林尊東等於

孤立的狀態。但是，村莊原統治者通過羅織「罪狀」將林尊東夫婦及尊東弟弟等

積極份子置於死地的行為，一方面無疑增加了眾多村民對他們的恐懼，加劇了

他們與中下層民眾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也明顯悖離了中共的革命話語邏輯，

成為後來中共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反革命陰謀」、領導民眾進行「復仇清算」的重

要緣由dp。

在艾村，原統治者則擁有遠較林堤統治者廣泛的人際網絡。「老式的政權組

織是建立在封建宗族關係的基礎（實際也是經濟基礎）上」dq，是一個以血緣和傳

統倫常為支撐的「熟人社會」，如有村民違背鄉村倫理，發動對並無「惡行」的村

莊上層的鬥爭時，即會遭到多數村民的疏遠和抵制。鄉村上層徵集物資款項，

出面應付外來日偽、國民黨力量等在中共看來代表「壞」的政治象徵的行為，因

在相當程度上維護了村莊整體利益，故能得到多數村民的認同。即使其領導的

反對農會向革命政權交鞋、反對革命政權徵糧等「反政府行為」，也因反映了村

民希望維護自身利益、反對外來侵擾的需求，而得到多數村民的認同和響應。

當中共在村莊強力推行土改時，多數原艾村上層並未強硬抵制、對抗，而

是表現積極，主動順應和參與革命運行，使其「狗腿」打入土改組織內部，「建立

了群眾中的陣地」dr。儘管其主動姿態被土改工作組視為「偽善」、「假積極」，但

多數農民對之有好感，「對地主都還很客氣」ds，對土改運動則採取漠然甚至抵制

的態度。於是，從村幹部直至地主的佃戶都對村莊上層抱持同情態度，不願發

動對他們的鬥爭。當工作組強行發動鬥爭時，村莊上層即利用其構築的良好人

際網絡及時得知消息，攜款逃亡。此種低姿態行為無疑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自

身安全，維護了部分經濟利益。即便國民黨政權和武裝在鄆城的統治已完全終

結，艾村土改也已完成之後，在多數村民心目中，逃亡回村地主的威嚴仍「儼然

若新」dt，這無疑與土改中鄉村上層對人際關係的成功運用密切相關。

黃宗智曾指出，「共產黨保持>階級區分存在於每一個村莊的幻象。其選擇

的政策是在每一個村莊發動類似於善惡相對的道德戲劇表演的階級鬥爭，並試

圖動員所有的農民和城市知識份子來支持黨的決定。」ek在中共的表達性現實與

鄉村的客觀性現實存在明顯歧異的情形下，中共在鄉村的組織動員既對鄉村原

有結構造成巨大衝擊，又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鄉村原有人際關係的制約。

三　結語：中共政權與鄉村村民的複雜互動

岳謙厚、黃欣在對山西省汾西縣霍家坪村土改歷程的考察中，也對村莊的

人際關係、私人恩怨等在土改中的表現進行了闡述。林堤村的土改進程無疑與

村莊原統治者通過羅

織「罪狀」將林尊東等

積極份子置於死地，

一方面加劇了他們與

中下層民眾的緊張關

係；另一方面也明顯

悖離了中共的革命話

語邏輯，成為後來中

共將他們的行為視為

「反革命陰謀」、領導

民眾進行「復仇清算」

的重要緣由。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霍家坪村頗有相似之處：均是人緣關係不佳的積極份子被與其有私人恩怨的村

民利用土改幹部將其置於死地，其後中共政權從激發群眾階級意識、推動土地

革命的意圖出發，組織村民為積極份子復仇，將陷害積極份子者視為革命的敵

人，進行嚴厲鎮壓，並將被害的積極份子樹立為「反封先鋒」el，或「最無情最徹

底最勇敢」的革命份子em。

但本文的闡述與岳、黃文有顯著的不同。岳、黃文的側重點在於從中共動

員的視角闡釋在土改中對革命先進典型的構建過程，而本文則重在凸顯土改進

程中原有鄉村人際關係與中共革命意識形態、動員形式的互動關係。因此，本

文的重點在於闡明，土改不單是中共對鄉村進行動員、整合的過程，而且也是

鄉村各階層為謀取自身利益或保存自身經濟、政治利益免受損害等而採取相應

行動的複雜互動過程。

土改是一場深刻的農村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大變革，革命的運行離不開

對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的劃分。在中共的革命話語中，作為舊政權在鄉村統治

中的代表，地主無疑是天然的革命對象，而無地少地的貧僱農無疑是鄉村革命

的主力軍。問題是，這一話語邏輯與鄉村的實際狀況並不完全吻合。

在鄉村社會，既有品行較差，對民眾進行殘酷盤剝、欺凌弱小、違反傳統

規範、與村民人際關係緊張的地主，亦有主要依靠勤勞致富、日常表現符合傳

統倫常、擁有良好人際關係的地主。在實際的土地革命進程中，民眾的個體出

身與其對革命的態度和自身工作能力並不構成必然的聯繫，「愈窮愈革命」的話

語邏輯並不符合鄉村社會的客觀實際，難以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在革命運動

中，相當一部分貧僱農往往因老實懦弱，難以滿足運動的需要。這就需要那些

儘管品行存在缺陷、威望不高，但富於鬥爭精神的人物冒出來，衝在鬥爭的前

土改是一場深刻的農

村經濟結構和政治結

構的大變革。在中共

的革命話語中，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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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革命對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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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農民鬥爭地主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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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他們往往利用革命運動的契機，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向與自身有個人恩怨的

鄉村上層或一般村民進行復仇鬥爭。而當這些鬥爭對象動員自身的人際網絡，

利用某些中共土改幹部對積極份子進行鎮壓時，積極份子往往處於孤立無援的

境地，而被冠以「革命敵人」、「流氓」之名除掉。

對於作為土改政策具體執行者的中共鄉村幹部而言，在革命話語邏輯與鄉

村實際發生明顯歧異時，某些土改幹部的認知與革命話語表達產生偏離，將那

些悖離傳統鄉村的「良民」描述——存在品行缺陷、人際關係不佳的積極份子視

為革命的對象而加以清除。這類舉措顯然悖離了中共的革命邏輯。在中共的

「我」之屬性劃分中，村民的個人能力、威望、品行相對於革命鬥爭性而言，居

於次要地位，「窮」而富於鬥爭性的農民更適合成為革命運動的先鋒。因之，中

共政權在其後啟動為積極份子復仇的鬥爭中，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啟發村民的

階級意識，將原來視為革命敵人而加以鎮壓的積極份子構建為品質高尚、鬥爭

堅決的革命份子，將置積極份子於死地的村民、土改幹部視為革命敵人、異己

份子而加以鎮壓、清洗，以實現中下層農民「翻身」en，重構鄉村秩序，「那些有

幸從社會邊緣進入社會中心並成為新興精英的人完全得益於意識形態立場的『歷

史性選擇』。」eo

在那些鄉村上層品行較好、各階層之間並無明顯私人恩怨的村莊，土改工

作組「煽動仇恨」的策略則難以收到明顯效果，而鄉村上層「順從」革命，通過進

入土改組織、與自身關係密切的村民了解土改進展，並以逃亡等方式躲避革命

鋒芒的策略則有效保障了人身安全，甚至其佃僱農——中共革命話語中遭受鄉

村上層殘酷盤剝的主要對象，對以地主為代表的鄉村舊秩序展開鬥爭的最徹

底、堅決的革命階層——亦與其關係密切，成為其人際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在這些村莊儘管實現了縱向的階層劃分，重建了鄉村政權，但以傳統鄉村

倫常、人際關係為代表的橫向結構在新的環境下仍頑強存在，革命的話語邏輯

並沒有完全取代村民的傳統認知邏輯，中共重塑鄉村民眾思想、觀念的目標難

以完全實現。

因此，在同一革命邏輯指導下的鄉村土改歷程，會因鄉村人際關係等因素

的歧異而呈現出迥然有別的歷史面相。通過考察人際網絡與革命運行的互動關

係，可以透視出隱藏在迥然不同的鄉村革命運行結果之下的內在緣由。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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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76-94；李里峰：〈「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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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要求林偉卿償命；其弟林尊保在反省時也曾云：「過去林偉卿污辱俺母親，林

川經污辱俺妹妹，我確實想污辱川經家〔在魯西南一帶的方言中，「××家」乃「××

之妻」之意，「川經家」即指「川經之妻」〕，叫她也丟丟人⋯⋯」范縣縣委會：〈林堤事

件〉（1947年8月），河南省范縣檔案館，全宗011，目錄1，案卷1。

dk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頁140。

dl James Scott, “Exploitation in Rural Class Relations: A Victim's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7, no. 4 (1975): 502-503.

dm 以上內容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28、172-73。

dn 這顯然便於那些與林尊東等人有私人恩怨者乘機向中共駐村幹部「告狀」。如某

天一張姓駐村女幹部在婦會講話，講話時間長了，林尊東之妻「嘟嚕了幾句」，會後

林尊全兒媳向女幹部說，「尊東家罵你浪×娘們」，又對另一女幹部說，「一天我抱

ñ你的小孩，尊東家見了，說：『抱那個浪×娘們的小孩幹啥！』」。兩人聽到尊東

之妻污辱她們的話，相當生氣。林尊全兒媳接ñ說：「尊東家一家多惡霸呵！俺一

莊上的人都不敢哼！」 張姓女幹部怒氣衝衝地說：「你可以搜集她的材料，想法

制她⋯⋯」范縣縣委會：〈林堤事件〉（1947年8月），河南省范縣檔案館，全宗011，

目錄1，案卷1。

do 林尊東除與地主林偉卿等有較深的私人冤仇外，與村民林尊路、林川一、林尊

坦等人亦有私人恩怨，即使與母親也有一定矛盾，「尊東之母曾罵尊東：『拍了巴掌

忘了響，娶了媳婦忘了娘。』⋯⋯母親常去和他鬧亂子，嫌他不照顧家庭」；林尊東

妻子「說話強硬，好偷莊稼，不好惹」；林尊東二弟尊保可能企圖與林尊坦之妻發生

姦情，「尊坦家與尊坦感情不好，尊坦家外遇頗多，尊保可能去過一次，但因尊保

長的〔得〕不好，年紀又大，又沒錢，可能被拒絕」，並可能欲圖姦污林川經之妻，

「尊保在反省時曾云：『⋯⋯我確實想污辱川經家，叫她也丟丟人⋯⋯』」；林尊東三

弟尊高作風和口碑不佳，曾偷盜村民的洋車（自行車）、借村民糧食不還，與親戚

關係也不好：災荒時尊高借糧食蒸饅頭吃，舅媽恰好去他家，到鍋§拿饅頭吃，他

將舅媽推倒在地，「他妗子〔舅媽〕又餓又急，暈了過去，口吐白沫」。范縣縣委會：

〈林堤事件〉（1947年8月），河南省范縣檔案館，全宗011，目錄1，案卷1。

ek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

觀性現實〉，《中國鄉村研究》， 2003年第2輯，頁92。

eleo　岳謙厚、黃欣：〈「郭四顆事件」與「反封先鋒」的構建——關於汾西縣霍家坪村

土改中貧農致死一案的考察〉，《中國鄉村研究》，2010年第7輯，頁1-70；69。

羅衍軍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後，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